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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4,912,83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427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年 6月 12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及公司股份变化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5年 10月 9日，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深华

新”，原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

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仁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229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公司向王仁年等 47位特定对

象发行 117,543,352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该股份于 2015年 10 月 21日办理了股

权登记事宜，并于 2015年 11月 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结束后，

公司总股本由 588,069,788股增加至 705,613,140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股） 锁定期

1 常州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12,832 12 个月

2 其他 46 名发行对象 112,630,520 -

合计 117,543,352 -

常州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世通”）原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4,912,832股，于 2019年 7月、8月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二次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拍卖均流拍，最终该股份被司法执行划转至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平洋证券”）名下，股票性质为“首发后限售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故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股的股东主体由常州世通转变为太平洋证券。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

太平洋证券将继续遵守原股东常州世通作出的相关承诺。

（二）本次限售股份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 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 8名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份 114,241,573股，该股份于 2016年 1月 4日在深交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705,613,140股增加至 819,854,713股。

2022年，公司向 1名特定投资者即公司原控股股东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238,837,579股，该股份于 2022年 6月 28日在深交所上市，公

司总股本由 819,854,713股增加至 1,058,692,292股。

2023年，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发行 90,960,000股，

该股份于 2023年 11月 23日在深交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1,058,692,292 股增加

至 1,149,652,292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作出各项承诺的履行情况

承诺

方
承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

行情况

常州

世通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函

本企业本次认购的深华新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转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由于深华新送股、转增

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已履行

完毕

常州

世通

关于提供信

息真实、准

确、完整的承

诺函

1、本人/本单位保证及时向深华新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

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如因本人/本单位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深华新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单位将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3、如本次交易因申请或者披露的文件涉嫌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本单位不转让在深华新拥

有权益的股份，并于受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

承诺已

履行完

毕（见

注）



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深华新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

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

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

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本单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

于投资者赔偿安排。

关于标的股

权权属的承

诺函

1、八达园林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规定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解散的情

形，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需予终止的情形。

2、本人/本单位所持有的八达园林股权权属清晰、完整，并已履

行了全额出资义务；本人/本单位为该等股权的最终和真实所有

人，不存在以信托、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等方式持有该等股

权的情形；本人/本单位所持有的该等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不存在设置质押、信托等权属限制，也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

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承诺已

履行完

毕

关于无违法

违规的说明

本人/本单位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本人/本单位不存在未按期

偿还的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或者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自然人出具）

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本企业主要管理人

员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截

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本企业已妥善处理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

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的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博正

资本出具）

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本企业及

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的大额债务、未履行承

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的情况。（其他企业出具）

承诺已

履行完

毕

关于不存在

依据《关于加

强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

票异常交易

监管的暂行

对于深华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企业承诺本企业、本企业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机构、本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

形。本企业保证以上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企业出具）

承诺已

履行完

毕



规定》第十三

条不得参与

任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

重组情形的

说明

作为深华新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交易对方，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立案侦查的情形；最

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本人保证以上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自然人出具）

交易对方及

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关于不存在

利用本次重

组内幕信息

进行内幕交

易的承诺

对于深华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

司 100%事宜，本企业、本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机构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企业保证以上承诺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企业出具）

对于深华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人/本单位承诺本人/本单位及

本人/本单位控制的机构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

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本单

位保证以上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自然人出具）

承诺已

履行完

毕

关于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的

说明 /关于与

上市公司关

联关系的说

明

作为本次交易的对方，本人/本单位确认：本人/本单位与深华新

不存在关联关系。

承诺已

履行完

毕

注：因公司 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公司及王仁

年等相关方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并于 2019 年 8 月 2

日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字〔2019〕69号）。公司 2015年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已触发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出

具的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应当锁定并按照

承诺用于投资者赔偿。

股东李彬彬、曹丽婷已按其于 2025年 7月与公司签订的《证券虚假陈述损

害赔偿协议书》先行全额赔付公司损失 17,542,348.15 元；同时，协议约定公司

无代其向其他限售主体追偿的义务；公司在收到其他限售主体支付的赔偿款后或

根据仲裁结果无息退还两名股东。2025年 9月 30日，深圳国际仲裁院对公司向

王仁年等交易对手方提起投资者赔偿追偿案件作出终局裁决，驳回公司的全部仲

裁请求，详见公司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公司已根据仲裁结果履

行《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协议书》相关约定。2026 年 4 月，太平洋证券与公



司签订《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协议书》，按其持股比例应支付投资者赔偿款

158,881.54元，实际支付 158,881.54元。董事会认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的承诺已履行完毕。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为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年 6月 12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4,912,8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7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名。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

股数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626,706 4,912,832 0.4273% 0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81,510,157 24.49% -4,912,832 276,597,325 24.06%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68,142,135 75.51% +4,912,832 873,054,967 75.94%

三、股份总数 1,149,652,292 100.00% - 1,149,652,292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

办理结果为准。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太平洋证券所持本

次解除限售股份对应的承诺已履行完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对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诚通证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解除限售股份申请表；

2、股权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3、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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